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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控办〔2021〕12 号 

 

 

关于从严从紧做好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近期，国内本土病例零星散发，并引起聚集性疫情，外防输

入、内防反弹的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，校园防控不能有丝

毫松懈。为落实教育部、北京教育系统有关通知精神，结合学校

实际，从严从紧抓好疫情防控工作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。 

一、严格落实“四方责任”。中秋、国庆两节将至，各单位

要认真做好当前疫情防控工作，压实“四方责任”，落实“四早”

要求，坚决防止松劲情绪和麻痹思想，查找封堵疫情防控短板漏

洞，加强假期值班值守和日常监督检查，确保疫情防控体系和应

急体系保持常态运转，精准有效落实各项防控措施。鼓励师生员

工就地过节，最大限度减少出京，最大程度降低跨省市流动带

来的疫情传播风险。如确需出京的，需符合北京市和学校防控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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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，按照“谁申请、谁负责”“谁审批、谁负责”原则，经所在

二级党组织严格审批同意。师生员工从京外返校，按照《关于印

发<北京科技大学 2021年秋季开学返校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校办

发〔2021〕29号）中明确的返校条件及流程执行。 

二、严格执行人员进京管控政策。严禁审批师生员工前往 14

日内新增 1 例及以上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地级市（直辖市、副

省级城市的县、市、区）。新增1例及以上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的

县（市、区、旗）及14日内有该县旅居史的师生员工严格限制进

京，督促其就地落实防疫要求；该县所属市其他县区人员持北京

健康宝绿码、登机登车前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可自行进

京，抵京后进行14天健康监测，结束后无异常方可通过返校申请

系统提交返校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、健康宝绿码和行程

卡绿码，经二级党组织审批核验通过后扫校园通行码返校。 

京外师生员工返京返校途中不可在 14 日内新增 1 例及以上

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地区、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级市停留（不

含火车、飞机过境不停留的情况），备齐所需防疫物资，全程做

好个人防护。对于返京后 14 日内，原旅居地级市新增 1 例及以

上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师生员工，须及时主动向居住社区、所

在单位报告行程轨迹和健康情况，严格按照疫情发生地区的追溯

期和居住社区管控要求进行相应处置。 

三、持续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。各单位要积极配合做好

学校定期核酸筛查，持续通过“平安报”系统做好本单位师生员

工健康状况、行程轨迹等信息摸底排查和动态监测。继续实行校

园相对封闭管理措施，尽量减少人员交叉流动，做到师生员工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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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生活轨迹可追溯。严格落实校门管理，做好师生员工出入校扫

码、测温等工作，校外无关人员一律不允许入校。严格执行《关

于学校启用“访客预约系统”的通知》有关规定，坚持“谁用人、

谁申报、谁审批、谁负责”原则，规范履行临时探访办事人员进

入教学区的报批手续，严格核验访客健康宝绿码、行程卡绿码，

14 日内有京外旅居史的访客需提供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。

继续开展新时代校园爱国卫生运动，加强校园卫生整治和重点场

所环境消杀，严格落实“四个最严”要求，加强学校食品安全管

理，排查整改校园食品安全风险隐患。 

四、及时开展重点人员排查处置工作。共同居住者有从境

外和京外中高风险地区来返京仍处于居家观察或健康监测期的

师生员工，应居家办公或进行线上教学，待共同居住者居家观

察或健康监测期满后再正常到校。各单位要密切关注各地疫情形

势变化，对福建省莆田、泉州、厦门等疫情地区来返京师生员工

及其共同居住者及时主动进行全面排查，并按上级发布的管控要

求做好核酸检测、隔离观察、健康监测等处置工作。对北京市大

数据派单排查人员名单，各单位要进行逐一核查销账，督促相关

人员及时向居住社区报告，并按居住社区管控要求做好核酸检测、

隔离观察、健康监测等处置工作。 

五、认真做好未返校师生工作。逐一摸排尚未返校师生员工

名单，精准建立工作台账，尽快组织国内低风险地区人员返京返

校报到。目前在京外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要按照《关于印发<北京

科技大学 2021 年秋季开学返校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校办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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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1〕29 号）中明确的返校条件严格落实防控措施，协调做

好未返校师生的线上教学工作。 

六、切实加强会议及活动管理。严格落实北京市关于大型会

议活动疫情防控工作要求，坚持“谁主办、谁负责”，严格控制

会议活动规模、时长并全面落实各项防控要求，在京可举办 500

人以下的会议培训和 1000 人以下的体育赛事活动；举办 500 人

以上的会议培训（含校庆典礼等）和 1000 人以上的体育赛事活

动，须经属地政府审核评估后，报北京教育系统疫情防控领导小

组备案，所有参加人员须完成疫苗全程接种 14 天以上。大型会

议活动须制定安全工作方案和防控应急预案，按照《关于印发<

北京科技大学大型群体性活动安全管理暂行规定>的通知》（校发

〔2020〕50号）相关规定履行审批手续。 

七、继续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工作。按照“应接尽接”原则，

扎实做好本单位师生员工新冠疫苗接种动态清零工作，全面梳理

师生员工疫苗接种情况，对符合接种条件的未接种师生员工，尽

快组织其就近接种。积极稳妥推进 12-17 岁学生群体的疫苗接种

工作，细致做好第二针疫苗接种工作，切实筑牢校园免疫屏障。 

对于违反防疫规定或出现个人漏报、瞒报、谎报旅居史及

健康监测情况等信息的，一经查实，将依规依纪严肃处理，造

成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的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如本通知与之

前发布的通知内容有不一致之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如疫情形势变

化或上级要求有调整，会另行通知。 

校防控办 

2021 年 9 月 20 日 


